二  次  诉  求  书

尊敬的岳阳市玉鑫·巴陵星城开发商： 

我们是岳阳玉鑫·巴陵星城一期的购房者，怀着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和梦想，本着对贵公司展示的上报政府规划部门的规划设计方案的信任，以及贵公司商誉口碑与楼盘宣传承诺的信赖，拿出全家人几十年的心血积蓄，再背上几十年的房款，购置了贵公司所谓的“区府大院，城央官邸”、“集地段价值、建筑价值、居住价值和城市人文价值之大成”的玉鑫·巴陵星城住宅。

现在该项目一期临近交房，房屋主体工程也即将竣工，但是许多购房者在实地查看时，却发现实际建设情况与贵公司公示的规划部门设计方案以及宣传资料与沙盘展示的有很大出入，很多地方擅自进行了修改，没有告知并征得我们业主同意。因此，今年8月6日我们部分业主向贵公司提交了诉求书，但贵公司的复函满是推脱避责之词，不承认自己涉嫌擅自修改规划与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更是日夜抢工，完全没有进行停工整改的打算，更有甚者，在8月22日部分购房者前往贵公司现场维权时，贵公司老板、岳阳市人大代表伍玉龙竟然涉嫌当街殴打、谩骂我们维权业主（有相关视频、图片为证）。

我们购房者义愤填膺，群情愤慨，一起撰写了二次诉求书，提出下列诉求，请贵公司给予明确回复与说明，并立即进行停工整改（像步行街友阿一样，对有问题的项目进行停工整改），否则我们购房者将有权随时采取一切合法合理的行动，维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我们请政府有关部门积极调查处理，为我们购房者主持公道！
核心诉求两点：一期规划绝对不容擅自变更；二期大门要有明确的建设时间保证！（我们购房者谈判时，要先谈这两个核心诉求，先解决这两个主要问题，再去谈其他诉求）
一、一期规划绝对不容擅自变更

一期规划绝对不容擅自变更主要是指一期规划中关于1、2号栋北面的踏步楼梯入口、会所、绿化、喷泉及地下车位等相关设施绝对不容开发商擅自变更，二期商业及大门项目建设不得以变更我们一期规划方案，侵占我们一期的规划用地为前提，即“一期的归一期，二期的归二期”！

在贵公司关于一期的楼盘规划、宣传资料与实景沙盘上1、2号栋北面都有踏步楼梯入口、会所、绿化、喷泉及地下车位等相关设施。临近交房了，现场就剩一条的唯一消防通道，其他相关设施都没有了。

对此，开发商在复函中却说自己是在市规划部门的整体规划下，将本属于一期整体规划的小区人行主出入大门改在临巴陵中路，将已核准总图的一期人行主出入口改为消防通道口，将第一期核准的会所、绿化等纳入二期商业整体设计。

我们购房者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完全是出于开发商自身利益的考虑，二期项目可以用二期的规划用地，我们有合理理由怀疑是因为开发商自认为二期土地开发面积有限，为了取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所以才有了擅自变更一期规划的想法与行为（这也许是问题的关键，开发商想借机占用一期的土地，变更一期的规划，扩大二期的建筑面积，来赚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开发商这样费尽心机，完全不顾我们购房者的利益，估计是想钱想疯了！）
更有甚者，据我们所知，开发商变更一期上述规划的行为根本没有经过规划部门的审批，根本没有公示告知我们购房者，更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这完全不是某些领导所谓的“小改动服从大规划”的情况，这些改动一是变动了整个小区一期的容积率（下文有详细叙述），二是改变了小区一期的诸多公共设施，影响了我们业主的出行与居住，三是完全没有经过正当合法的程序，这涉嫌严重的违规违法行为，这严重侵犯了我们购房者的合法利益，严重损害了政府部门的权威！
同时，我们请求政府部门彻底调查，严厉追究，责令开发商停工整改，严格按项目一期的规划宣传方案进行施工建设，不得将第一期核准的会所、绿化等相关设施等纳入二期商业整体设计，并就其涉嫌违法的行为对我们购房者进行详细说明与公开书面道歉！否则，我们购房者有权采取一切合法合理的行动，维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期大门要有明确的建设时间保证

大门是一个正常小区的必备设施，我们购房者绝不接受一个“区府围院”的小区，绝不接受一个“歪门斜道”的小区，我们要求开发商按相关宣传方案建设大门，并对大门的建设时间进行明确保证，但是不得占用我们一期的规划土地建设二期的大门等相关项目！

对于开发商关于大门问题的回复，我们购房者无法认可：贵公司并没有取得二期用地审批与规划许可，但是在我们购房时，你们不仅没有告知我们购房者上述实际情况，反而向我们展示带有大门的宣传图片与布景沙盘，销售人员也告诉我们购房者二期项目及大门会在我们交房前动工。现在临近交房，二期项目及大门还没有完成征拆腾地，具体规划还没有通过政府审批，建成更是遥遥无期。开发商的这些行为明显是涉嫌枉顾政府部门的权威，对我们购房者进行误导与欺骗。

更为重要的是：开发商为了建设二期商业与大门项目，擅自变更了我们一期的规划设计，占用我们一期的建设用地，这是我们购房者绝对不允许的，二期商业与大门项目只能用二期的规划用地。我们小区一期建的就很密，容积率就高，达到了4.21（规划局报批的是小于等于4.21，开发商实际建设就达到了4.21，完全是到了报批的顶点），如果贵开发商还擅自变更我们规划，占用我们一期的规划土地建二期项目，那我们房屋的容积率就更高了，房屋就更密了，这严重影响到购房者的生活品质，更影响到国家的土地出让金等财政收入！
我们有合理理由怀疑：贵开发商所谓的为了二期大门建设让我们购房者放弃一期踏步楼梯入口、会所等相关设施的相关行为与言论，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上问已进行详细说明）。如果我们购房者放弃了一期的上述设施，开发商对于二期的建设，由于我们缺少明确的报批规划方案与相关法律依据，到时候开发商想怎么建就怎们建，我们购房者将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

同时，我们购房者请求政府部门进行认真调查，如情况属实，对该开发商进行相应处罚，责令该开发商进行整改，严格按照一期规划进行一期的建设，并就大门建设时间进行公开保证，并就其对我们购房者进行进行详细说明与公开书面道歉。
其他诉求十二点：地下双层车位问题、入户走廊过道墙砖问题、小区周界围栏问题、电表安装问题、小区2号栋的相关问题、小区地面车位问题、增加侧门问题、小区绿化及相关地面设施问题、容积率问题、人车分流问题、学区问题、小区工程质量问题
三、地下双层车位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开发商的复函是这样解释的：地下室设计在市规划部门批复中就是双层升降平移式连体机械车位。由于升降平移式机械车位市场反响不好，不便于今后运行维护，公司老总亲自到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考察调研，决定采用更高造价的更科学、安全实用且操作简便的单臂无避让机械停车位。其中，大部分为下层自然车位，只有少部分为上层单臂无避让机械停车位。

我们认为开发商的回复证明与事实不清，理由不足。关于开发商将双层升降平移式连体机械车位改为单臂无避让机械停车位是否经过了有关部门的批准，在没有充分的理由与认证告知的情况下单方面认为这种车位更科学，更安全，你们的回复仅仅是自己的一面之词，没有出示有关的证明。而且这种更改没有通知我们业主，没有进行相关的公示，完全是开发商的擅自行为！

我们业主认为这样的双层车库使用不便利、维修不方便、能耗太高等诸多问题，特别是在安全性方面，存在极大的隐患，如果以后发生安全事故，谁来负责任！我们要求开发商与政府相关部门为了我们广大业主的安全着想，认真调查，基于以上理由，停止建设并拆除双层车位，保障我们购房者的人身安全与其他合法权益。
四、入户走廊过道墙砖问题
我们小区一楼电梯口与入户走廊过道都贴有瓷砖，但是二楼以上走廊过道都是涂的白色涂料，为什么同一栋楼，一楼入户走廊过道都有瓷砖，二楼以上都没有瓷砖？为什么同一个小区，有些楼栋如3号栋所有楼层的入户通道都贴了瓷砖，有些楼栋就没有？

对于这个问题，开发商的复函是这样解释的：巴陵星城施工图纸设计的走廊与上部（除第一层外）各层前室墙面均为904涂料面层，我公司为了让每个单元入户大堂与前室大气美观，增加投入，将入户大堂及前室能直视到的走廊墙面改为瓷砖面层，而走廊有防火门隔断仍按原设计施工。

我们认为这样的解释和设计规划完全不合理，同是一个小区，为什么有楼栋所有入户走廊都贴了，有的栋没有？为什么同住一栋楼，只是由于不同的楼层，有的走廊过道贴了瓷砖，有的没贴呢？这样的规划和施工方案，明显涉嫌对我们购房者进行歧视！同时白色涂料墙面不利于维护，容易污染，难以清洗。所以，我们要求开发商对所有业主的走廊过道都贴瓷砖，并对其行为向我们购房者公开致歉，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在这方面为我们主持公道。
五、小区周界围栏问题
 安全无小事，围栏是封闭小区安全的第一道守护。实地考察巴陵星城正在建设的周界围栏，不仅高度不够，而且坚固度上也很不够，柱子轻轻一摇都能晃起来，这样的围栏怎样保障以后长期的使用安全，特别是以后小区小孩众多，如果不慎攀爬出现安全事故谁来负责，所以这方面安全隐患极大！

对于这个问题，开发商的复函是这样解释的：我公司为了小区美观、通透性好，将原红砖围墙拆除，而采用高标准锌钢栏杆，厂家承诺二十年不退色、不生锈、安全稳定性好。我公司会加强监督施工与验收把关，使围栏达到安全使用标准；同时小区各区域都会有无死角的监控设施，确保各位购房户安居无忧。

我们认为，对于围栏规划的更改问题，开发商的变更是否经过了有关部门的批准。同时，开发商在更改之前根本没有咨询我们业主的意见，也没有进行相关的公示告知，完全是自作主张！对于锌钢栏杆的稳定性、质量与使用年限的问题，根本没有对我们业主进行详细的说明与解释，完全是自说自话！我们要求开发商改用水泥柱加铁栏杆的围栏或者其他更安全的围墙，希望政府有关部门积极督促开发商整改，并要求开发商对我们购房者公开书面致歉，还我们一个安全的家！

六、电表安装问题

 一般的小区电表箱会安装在偏僻的地方，但是我们小区电表箱正对小区电梯口，这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电梯口人来人往，人流量最多，如果电表相关设施损坏，发生误触，引起安全事故，后果不堪设想。但在开发商的回复中，将责任完全推给电力部门，这是一种完全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要求开发商对此进行积极有效整改，同时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积极督促开发商有效整改，给我们一个安全的家！
七、小区2号栋的相关问题
不论在签订的买房合同与开发商的宣传资料上，还是在开发商提交规划部门的报批的规划图纸上，二栋进楼大门规划是朝北，现在变成了朝东，成了一个“歪鼻子”楼房，影响了业主进出方便及整体美观；原定入户大门旁边应该是绿化地段，现今莫名其妙多出围墙，彻底把2栋孤立起来；按照现沙盘结构而论，二栋低楼层能直射到阳光的概率本身就少，10楼以下的住户进门就要开灯（着重02号户型）如果开发商不按照原计划拆除前排楼房，建设大门，那么因为前排楼房的影响，二栋低楼层业主将只能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天天家里乌漆墨黑的。

开发商由于自身的原因，不能按原计划进行建设，就擅自修改原本的楼盘规划，没有告知业主，没有对相关情况进行公示，这不仅涉嫌虚假宣传与欺骗，还涉嫌擅自变更规划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对此我们坚决反对，我们要求开发商按原本规划方案进行建设。同时，我们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认真调查，如情况属实，对开发商虚假宣传与擅自更改规划的行为进行相应的处罚，责令其对我们购房者进行详细说明与公开书面道歉，并按原规划要求进行施工建设。

八、小区地面车位问题

开发商在没有通知我们业主的情况下，自行更改规划，将小区地面车位用地变为绿化用地，将车位移到地下室。同时，我们认为公示的方式明显有问题，只是将公示贴在小区售楼部和楼层内，试问：我们小区还没交房，还没业主入住，这样的公示方式怎样保证达到公示的效果！

我们要求开发商必须就其地面车位的更改行为对我们购房者进行详细说明，并保证以后凡有规划更改必须要进行有效公示与说明，保障我们准业主的知情权，并要求开发商就绿化面积的变更问题进行详细说明，通过这样减少了停车区域，相应就应该增加原本规划绿化面积，提高绿化率。同时，我们购房者鉴于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与规划设计图，有合理理由怀疑这是开发商因为是一、二号栋前面没有进行相应绿化建设，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绿化面积，以此来通过相关部门验收的“瞒天过海”的行为！

九、增加侧门问题
         我们小区有1500多户，按每户3人，就是将近5千人的小区，目前只有人行进出口只有两个，消防通道斜坡与钢球厂通道（钢球厂通道目前涉及钢球厂业主的利益，引起了严重的纠纷，钢球厂业主扬言不让我们通过），那我们1500多户业主每天的出行只能走那个斜坡通道，那是何等的拥挤，何等的不畅！特别是冬天下雪结冰，斜坡道路湿滑，对于我们业主尤其是老人小孩出行安全，势必会受到很大影响，以后出了这方面的安全问题，谁负责！如果我们业主走东边两个地下车库入口，人车不分流，这样安全隐患极大！我们强烈开发商与相关部门能够为了我们几千业主的出行安全顺畅与居住舒适着想，在我们业主在小区东南角（即七栋旁边）增加一个侧门。
十、小区绿化及相关地面设施问题

小区绿化、三大球场与景观喷泉等相关地面设施，必须按照原本规划要求与宣传方案进行建设，开发商不得擅自进行更改，如有更改，必须及时有效的通知业主，并与业主进行协商，否则我们业主将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诉，用合法有效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要求开发商对上述设施按规划要求进行建设，同时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对开发商的施工建设进行积极监督，如未达到规划要求则坚决不予验收通过。

容积率问题

    根据开发商原本报备给规划部门的规划图，结合目前项目的施工情况（小区1、2号栋前面楼梯入口、会所、绿化、喷泉及地下室等相关设施未进行建设等情况），我们有合理理由怀疑到交房时候，小区容积率很有可能是达不到规定要求的，这方面不仅涉及到我们购房者的利益，更涉及到国家政府的土地出让金等财政收入。我们要求开发商对此问题进行公示说明，希望政府有关部门严格把关，认真核查！

十二、人车分流问题

开发商在规划设计与宣传承诺中强调人车分流，对小区地面车位用地变为绿化用地更改理由也是强调人车分流！但是，我们购房者却听施工与销售人员说：由于我小区出入口受限，开发商准备在小区东面原本规划好的车辆专用出入口中，将一个或两个改建为人行与车辆并行的出入口，并加装人行出入门禁系统，相关设施正在建设。这样的更改是否经过了有关部门的批准，我们存有疑问！同时，开发商这样的更改完全没有征求我们购房者的同意，没有经过正当的公示通知程序，严重侵犯了我们的利益。
人行通道与地下车库车道并行，这样安全隐患极大，到时候发生事故，谁来负责！让业主通过黑暗的地下通道进入小区，不仅降低了小区的档次，更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与人身安全。我们要求开发商就此问题进行明确的说明，不得进行上述更改，保证地下车库出入口人车分流，同时希望政府有关部门积极介入调查，给我们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十三、学区问题
 买房时，置业顾问都是跟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小区的小孩可以读十二中学，开发商在向上级部门申请，同时在开发商宣传资料上也将十二中列了出来，我们小区目前所在的学区七中根本没有列，很多业主都是听信了这样的承诺与宣传才动了买房的决心。但如今邻近交房，你们给我们的消息是没申请成功，不是十二中而是七中，这样的答复我们业主都难以接受。

我们要求开发商为我们小区业主小孩的教育发展考虑，积极与有关部门协商申请，积极履行当初买房时的承诺，维护好自己的商誉，同时避免因涉嫌虚假宣传的法律后果。同时，我们希望政府部门就开发商涉嫌虚假宣传的问题，积极调查，严肃处理，责令开发商对我们购房者进行公开书面道歉，并积极履行购房时的承诺。
十四、工程质量问题
根据我们业主反应，小区某些方面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问题：小区底层外墙面很可能根本不是用的瓷砖，而是用的釉面砖，一碰就碎；地下排水设施很可能就是做的简单连接，以后极有可能会发生漏水的情况（按正常要求，这个排水设施需要焊接，并进行防水处理）。我们怀疑是开发商现在为了尽快交房，在相关工程上完全是敷衍了事，只顾工期，完全不顾质量，不顾我们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上面这些极有可能只是我们小区工程质量问题的“冰山一角”，由于我们不是专业人士，还有许许多多的质量问题我们还没有发现。

我们要求开发商认真重视小区工程安全质量问题，同时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联合起来，认真督查，严格把关，严格追究，保证小区工程的质量，保障我们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

以上十四个问题是我们购房者自行综合各方面情况与开发商相关回复自行撰写的，由于我们能力水平有限，如有不实不当和疏漏之处还请多多理解体谅。由于我们小区目前还没有完全建成，很多相关问题还没完全呈现，我们购房者保留进一步提出相关诉求的权利。
我们希望贵公司能正视问题，积极作为，并就有关问题给予我们购房者明确的回复与说明，并立即进行停工整改（像步行街友阿一样，对有问题的项目进行停工整改）；同时我们请政府有关部门积极调查处理，认真履行职责，维护我们购房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房地产市场的稳定，维护国家的利益，为我们购房者主持公道！否则我们购房者将有权随时采取一切合法合理的行动，维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
巴陵星城维权准业主
                                                          2018年8月26日

